	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代訓          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（基層）警察人員考試受訓學員申請中途離訓報告表

	姓名
	性別
	身分證字號
	等級
	類科
	中隊
	教授班
	學號

	
	
	
	· 三等考試

· 四等考試

· 基層考試
	
	
	
	

	連絡地址
	□□□

	連絡電話
	（公）

（宅）

（行）

	申請中途離訓

原因
	一、學員           ，因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事由，自願由代訓單位報請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廢止受訓資格。

二、經隊職人員說明，已充分瞭解受訓人員自願退訓及保留受訓資格之要件、程序及法律效果，並決定申請中途離訓。
         申請人簽名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  年　 月  　日

	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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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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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訓

導

處
	

	
	
	
	

	教
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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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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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主
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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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	
	教

育

長
	

	批

示
	

	注
意
事
項
	一、學員於受訓期間因故申請中途離訓者，依受訓班期訓練計畫規定辦理。

二、因申請人係受保訓會核准受訓之學員，於受訓期間中途離訓時，申請人之身分變更，以保訓會核准函內容為準。保訓會核准函發布前，申請人因故必須先行離訓，於本報告表奉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准後，得經隊職人員同意，於繳回公物及溢領津貼與補助後，先行辦理離訓。申請人與受訓單位之權利、義務關係，以申請人辦理離訓當日為基準。

三、本校承辦單位：教務處（註冊組）　　　　　

連絡電話：０２－２２３０８５１２轉２０４７　或７３１－２０４７（警）


